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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全市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 

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城区省级以上开发区管委会，

市政府有关部门： 

全市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已经省政府

同意，现予公布，自 2010 年 1月 1 日起实施。并就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新征地补偿标准的重要意义 

实施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是贯彻中

央关于严格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等一系列决策，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征地补偿工作，解决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的补

偿标准偏低、随意性较大等突出问题，维护被征地农民合

法权益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

识实施新征地补偿标准的重要性，通过各种媒体和多种形

式向社会广泛宣传制定和执行新征地补偿标准的原则、依

据等有关内容，做到家喻户晓。 

二、认真组织实施新征地补偿标准 

新征地补偿标准实施范围为：在吉林市城区征收集体

农用地纳入区片综合地价测算范围，征地时采用征地区片

综合地价补偿标准。各县（市）征收集体农用地采用征地

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 

新征地补偿标准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部分构

成，不包含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拆迁补偿

费。 

涉及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 

非农建设占用国有农用地、未利用地涉及到补偿，可

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经依法批准征收土地的，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补偿标准进行适当调

整，但不得低于公布标准。对少数地区原实际补偿已高于

新标准的，仍执行原来的标准，不得以执行新标准为由降



低补偿标准。其中，补偿倍数与征地统一年产值或区片综

合地价相对应，一个区域内原则上只有一个补偿倍数，土

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倍数之和不得低于公布的补偿倍

数。 

新征地补偿标准公布后，新建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新制

定的标准进行征地。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

公布实施前已依法与被征地单位和个人签订征收土地补偿

协议，在标准公布实施后半年内上报用地审批材料的征地

项目，按原签订的征收土地补偿协议确定的补偿标准执

行，在标准公布实施半年后上报用地审批材料的项目，一

律按照新的补偿标准与被征地单位和个人重新签订征收土

地补偿协议。 

对跨不同区片的征地项目，交界地带的补偿标准以相

邻区片的平均补偿标准作为参考依据。 

三、切实做好新旧征地补偿标准的衔接工作 

新征地补偿标准公布后，各地各部门要周密组织，统

筹安排，妥善处理征地补偿标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法定

标准与农民补偿要求之间的关系，防止新老标准之间差距

过大而引发矛盾。实施征地过程中，要充分尊重被征地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申述权，建立纠纷处理与

协调机制，确保新老标准顺利衔接过渡。 

四、加强对实施新征地补偿标准的监督 

征地补偿工作政策较强，各级监察、财政、国土、信

访、劳动保障、民政、农业、审计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

责，加强对新征地标准实施工作的监督检查，防止弄虚作

假和侵害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对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重大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市政府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按照保证被征地农

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建立征地补

偿标准更新制度，适时对新征地补偿标准进行修订。 


